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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时限制性股票单位如何分割--离婚时涉及夫妻公司股
权怎样分割？-股识吧

一、离婚时公司股权怎么分割

1、夫妻双方均持有公司股份。
在婚姻存续期间成立公司，夫妻双方均为公司股东，且占有一定的股份比例。
离婚时，双方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处理各自的股份。
如果协商不成，可共同委托评估机构对股份的价值进行评估后，由法院作出判决。
如果开的是“夫妻公司”，即公司股东为夫妻二人。
离婚时，可根据下列情况分别处理：一是双方均有经营能力且愿意继续经营公司的
，可确定各自明确的股权比例，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要求行使股东的权利；
二是双方都不愿意再经营公司的，可将公司进行清算，对公司的剩余资产进行分割
；
三是一方愿意继续经营，另一方想退出的，退出方可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经营方或
第三方持有，以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
2、夫妻一方持有公司股份。
夫妻双方可通过协商的方式处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如果双方协商一致要将公司股份转让给未持有公司股份的配偶或将公司股份转让给
第三人的，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必须经过公司一半以上股东的同意方可进
行。
如果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但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的，夫妻双方可分割相应的股权
折让款。
如果半数股东既不同意转让，又不愿意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配偶或第三人可以
成为公司新的股东。
如夫妻双方无法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需要法院处理时，法院一般会将根据出资情
况、公司的经营状况(赢利或是负债)等相关因素综合考虑后，将公司股份判给原持
有一方所有，由持有方给予另一方相应的经济补偿。
3、公司股份由第三人持有。
实践中，出于各种考虑，经常会有夫妻在注册公司时，将公司注册在亲朋的名下，
由亲朋代持自己的股份。
此时，证明公司出资是由夫妻共同财产给付这点非常重要。
因为只有能清晰的证明出资情况，在离婚案件中才有可能处理公司的股份。
如果无法证明，离婚案件中，法官一般不会受理。
当事人想继续争取的，只能通过离婚后的确权之诉为维护自己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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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离婚时股权如何分割

夫妻双方在离婚时，对于一方以个人财产或共同财产取得的股权的收益，已经实际
取得的部分，夫妻一方可以要求分割，而对于没有实际取得的部分，只有在夫妻双
方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方能通过公司法定程序来实现，否则，另一方不得请求强制
分割。

三、离婚中，公司股权怎么分割

由于股权比较特殊，不仅包含财产性的权利，还包含诸如参与决策及管理等非财产
性权利，因此，不能一概而论。
按照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股权就是基于投资所转化的一种权益。
如果属于结婚前已经持有的股权，我认为股权属于个人财产，但在夫妻关系存续期
间基于该股权所取得的分红则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有权要求分割已经取得的
收益，无权要求分割股权。
但如果属于结婚后投资而取得的股权，则离婚时一方有权要求分割股权及收益。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四、离婚时公司股权怎么分割

1、将公司股份分割给实际掌管公司经营的一方，在其它夫妻共有财产分割时给另
一方相当于应得公司股份对价的补偿。
但有限公司的最低法定人数不得少于二人，受公司法的这一限制，在股东仅为夫妻
二人的公司中这一方案无法实现。
在夫妻持有公司股份价值大于夫妻其它共有财产总价值的情况下这一方案也不能采
用。
2、夫妻离婚后各自作为公司股东，各自持有公司股份。
但在股份分割时应对原股份比例进行审查并调整。
在夫妻承续其间，夫妻股份比例的设置往往只是形式上的需要而并不反映夫妻实际
权益的分配，夫妻一方名下往往持有大部分公司股份甚至全部股份。
在离婚时夫妻共有的股份应当按双方各得一半原则进行分割，并以此调整公司的股
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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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多家公司拥有股份则应对各家公司所持股份分别按前述原则各半分割。
3、如夫妻一方原来不属于公司股东，在对夫妻共有股份分割前可征求其他股东的
意见，也可以不征求其他股东意见对夫妻共有股份先行分割。
其他股东不同意将公司股份分割(转让)给股东以外的夫妻一方时，不同意分割(转
让)的股东应当购买不属股东的夫妻一方应得的股份。
该股份买卖所得款项归未取得股份一方所有。
如其他股东不购买这一股份应视为同意分割(转让)。
4、对公司进行清算或将公司拍卖，清算后的剩余资产或拍卖所得作为夫妻共有财
产分割。

五、离婚时涉及夫妻公司股权怎样分割？

离婚时夫妻公司，股权审判实践中有三种方式较为公平、合理：1. 对夫妻双方均有
经营能力，不因离婚而影响共同经营的，可保持企业整体不变，根据婚姻法关于财
产分割的基本原则，直接分割股权，双方各持一定份额的股权，共同经营，按比例
分配盈余。
2. 对夫妻公司中一方仅是挂名不参与经营也无经营能力，双方离婚后无法共同经营
，可将公司股权绝大部分(约占95%以上)归有经营能力的一方所有，另一方挂 5%以
下股权，分得绝大部分股权的一方可给对方适当补偿(可按其应分得的股权份额)。
如补偿数额较大，为保护企业正常运转，应采取较长时间的分期支付方式。
3. 对公司账目齐全，公司、企业经营状况不好，双方同意清算解散公司的，可在清
算后分配公司剩余财产。
采取这种方式应注意清算解散公司必须是双方同意的，如果一方不同意则不宜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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